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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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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法律思想。其基本特色如下：一是突出思想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法律思想；二是突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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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由３编１２章构成。编列时代，章列思想流派。以时代为经，以
思想流派为纬。

二、本书旨在向大学法学专业学生介绍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的基本知识。

凡前贤相关著作的精义，或引用原文，或转述大意，均注明出处，以备查考。

三、本书突出思想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法律思想。每一流派的代表人物

列专节，把人物背景、时代背景和思想材料结合编写。次要人物在概述部分

写。

四、突出重大问题和重要材料。重大问题详细说明，一般问题在概述部

分说明。重要材料系统引用，既为教师分析讲解留有余地，也为学生阅读领会

提供素材。

五、突出基本概念和法律思想特色。一方面，把法律思想与哲学思想、政

治思想结合写，以增加法律思想史学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把传统法律思

想与现代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的知识结合写，以增加法律思想史学的特色性

和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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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法律思想史学，以中国历史上各种学派及各界人物有关法律的观点、

思想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目的是为深化认识现代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提供法

律思想的历史资源。

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材的内容，通常由先秦时期的法律思想、秦汉至明清时

期的法律思想、晚清以来的近代法律思想三大部分组成。学习者首先应掌握

的内容是先秦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以董仲舒、朱熹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法律

思想，以梁启超、沈家本、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法律思想，然后应掌握的内容是

其他章节中所提示的重点。

本书的编写体例和观点主要参照了杨鸿烈著《中国法律思想史》（商务印

书馆１９３６年第１版，１９９８年影印第１版）、张国华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杨著代表了２０世纪前期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的
研究水平，张著代表了２０世纪后期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的研究水平。杨著的主
要贡献是构建了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的学科体系，整理选择评论了中国法律思

想史上的重要材料和重要问题，为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的建立起了奠基的作用。

张著的主要贡献是深化了对中国法律思想史学对象、特点和意义的认识，特别

是深化了对先秦法律思想和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认识。在新的世纪里，在前

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我们应当写出更具有法律思想史学特点的著作

来，以告慰先人，嘉惠后学。

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思想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互相交织，又可以从中分化

出来，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写法律思想史，就是要分析说明法律思想产生发展

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各种特征及其意义。一方面，要把法律思想与哲学思想、政

治思想结合研究，以增加法律思想史学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又要把法律

思想与现代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的知识结合研究，以增加法律思想史学的特

色性和现代性。要以思想材料为基础展开研究，通过分析各种思想材料的内

在联系，说明法律思想史的特征和意义。要把人物背景、时代背景和思想材料

结合研究，写出以概念为核心，以思想流派为脉络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学著作。

限于教材的编写体例和著者的学养功力，上述认识有待逐步完善并转化为



成果。

本书的编写，既是为高等学校提供新的法学教材，也是为中国法律思想史

学的深化和发展提出一些新的认识，供学界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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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先秦法律思想发展概述

本书所说的先秦法律思想是指传说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其主

要内容包括夏、商时期的神权法思想，西周时期的礼治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儒、墨、

道、法诸家的法律思想。先秦时期是中国法律思想产生和奠基的时期。这时产生

的神权法思想和礼治思想成为此后数千年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理论支柱之一。

特别是礼治思想中的尊君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最高原则，不仅在先秦法

律思想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而且在秦汉至明清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体系中也一

直处于支配地位。尊君思想是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特点的首要问题。而尊君

思想又是在孝亲思想的基础上引申和发展起来的，所以，认识以孝为本的家族主义

又是认识尊君思想的理论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是先秦法律

思想发展的两座高峰，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史上雄视古今的两座高峰。儒、

法两家已经提出并论述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一系列最重要的观点，如君权至上、

德主刑辅、重刑治国等，这些观点反映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基本特点，涉及到了

统治权力（包括立法、司法、行政诸种权力）的法律根据、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法律的

作用等至今仍有认识价值的法律基本问题。

先秦法律思想与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混融一体，这是中国传统思想存在的

普遍现象。但法律思想又可以从中分化出来认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具体

内容分述如下。

第一节 神权法思想的产生、发展与演变

据《尚书》等古代文献记载，神权法思想在夏代已经产生。夏禹的儿子夏



启在讨伐有扈氏时，曾以奉天命征伐的身份声称：“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

天之罚”①。借助神意说明统治权力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这是古代君王共有的

一种思想意识。这一方面反映了古代君王对神权思想的有意利用；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古代社会人的认识水平的低下。人们在自然界的强大威力和种种奇

异现象面前软弱无力，无法解释，逐渐形成了崇拜神灵、相信神权的思想。商

朝的统治者也信仰“天命”、“天罚”的神权法思想，商汤曾把征伐诸侯、方国的

行为说成是“行天之罚”②。商王在动用刑罚前，都要进行占卜，征求鬼神的意

见，甲骨文中有明确的记载。神权法思想是在商朝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思想。

凡是国家大事，如征伐诸侯、惩处官吏、兴建城邑等等，商王都要通过占卜向上

帝和祖先进行祈祷和请示。有充分的史料证明，商王曾用大批战俘和奴隶作

为牺牲（供品）祭祀上帝和祖先，以表示对神灵的虔诚，以期提高其统治权的神

圣性。

夏、商的统治者尽管信奉“天命”、“天罚”的神权法思想，但由于他们的暴

虐统治，激起了奴隶的反抗，引来了诸侯的征伐，都先后走向了灭亡。夏、商灭

亡的教训，引起了西周统治者的反思。西周统治者认识到，单依靠天命神权的

威力是不足以长治久安的。统治者必须争取民众的拥护，具有使民众归顺的

“德”，才能得到天命神权的护佑。有德者就有天命，无德者就失去天命。所

以，他们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③ 的观点。他们认识到天命的不确定

性和不稳定性，认识到重视人事、重视民心向背对建立和维护统治权的重要

性，进而形成了“以德配天”的思想。他们要利用民众归顺之德去争取上天的

保佑。西周初期“以德配天”的“德”主要是指“保民”。统治者只有关心民瘼，

“知小人之依（隐痛）”④，能“怀保小民”⑤，才能配享天命。西周统治者“以德

配天”的思想是对夏、商天命、天罚思想的重大发展。这种思想虽然还没有超

越神权法思想的范围，但已使神权法思想增加了新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西周统治者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⑥，“民

之所欲，天必从之”⑦ 的观点，提出了“明德慎罚”⑧ 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

标志着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萌芽和德治思想的产生。西周的神权法思想有了

①
②
③
④
⑥
⑦
⑧ 《尚书·康诰》。
《孟子·万章下》引《泰誓》佚文。

《尚书·泰誓中》。

⑤ 《尚书·无逸》。
《尚书·蔡仲之命》。

《尚书·汤誓》。

《尚书·甘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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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和德治思想的支撑，使其统治权具有了更大的合理性和权威性。

“明德慎罚”的思想，又是对“以德配天”思想的深化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超越了神权法思想的范围。这一思想经西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成为了

西周法制的重要指导思想，对西周时期区分故意与过失的刑法原则的出现，对

反对滥杀无辜，主张罪止一身观点的形成都有直接的影响。这一思想后来经

过儒家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

的重要内容。

民本思想的萌芽和德治思想的产生，虽然对神权法思想有一定的冲击，但

没有改变神权法思想在西周的支配地位，相反，经过统治者提倡利用之后，补

充了神权法思想的不足之处。

第二节 礼治思想的产生、发展与演变

一、礼治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在神权法思想发展演变的同时，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的礼治思想

逐渐形成了。“礼”字在商代已经出现，甲骨文中的“礼”字，象征用豆盘盛玉，

祭祀祖先、上帝，以示诚敬①。《说文解字》解释：“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从礼字的含义可以看出，礼在产生时期就与神权法思想有密切的联系。孔子

后来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②。由此

来看，作为仪式的礼可能在夏代已经产生了。商代的“礼”字已凝集了一定的

思想意识，孕育了礼治思想产生的某些元素。西周时期，随着宗法等级制的建

立和巩固，统治者在继承整理夏、商礼仪的基础上，在继承改造神权法思想的

同时，提出了一套“礼治”的主张。

西周提出的“礼治”主张，在古代文献中有不少转述的材料。张国华选择

了《礼记·大传》中的一段话：“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

与民变革者也。”他认为：“亲亲”，指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

心的尊亲属（长辈）；子弟必须孝顺父兄，“小宗”必须服从“大宗”；分封和任命

官吏必须任人唯亲，使亲者贵、疏者贱，并按嫡长继承制代代世袭下去。“尊

①
② 《论语·为政》。
王国维：《释礼》，见《观堂集林》（上），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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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指下级必须尊敬和服从上级，特别是作为天下大宗的天子和一国宗主的

国君；严格上下等级秩序，不得僭越，不得犯上作乱。“长长”，指小辈必须敬重

长辈。“男女有别”，指男尊女卑和“男女授受不亲”。以上四者最基本的是“亲

亲”和“尊尊”。“亲亲”是宗法原则，“尊尊”是等级原则。“亲亲父为首”，旨在

维护家长制；“尊尊君为首”，旨在维护君主制。二者都是为巩固宗法等级制服

务的。从这两个基本原则出发，周礼在伦理道德上特别强调孝和忠，在当时的

宗法等级制度下，“亲”和“尊”往往二位一体，因此孝和忠也往往两相结合：子

弟孝顺父兄，小宗服从大宗，也就是下级忠于上级。在“亲亲”与“尊尊”二者中

也特别强调“亲亲”。这是因为“亲亲”中的子弟孝顺父兄、小宗服从大宗即已

包含“尊尊”，况且“长长”与“男女有别”都是从“亲亲”派生的。①

二、礼治思想的演变

儒家继承并发展了西周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的礼治思想，形成了

以孝为本，移孝作忠，以孝事君，以孝教民，从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的政

治法律思想体系。这套思想体系被法史学者称为：儒家的家族主义。

由西周礼治思想发展演变而形成的家族主义，是以“孝”为核心概念的。

“孝”不仅是一个伦理概念，也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孝”不仅起着评

价人们的善与恶、荣与辱、是与非的作用，而且起着确定罪与非罪的作用。《孝

经》把“孝”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②。因

为“孝”是天经地义，不可违反的，所以，《孝经》中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

于不孝”③。只做到“孝”是不够的，必须移孝作忠，做到“以孝事君，则忠”④。

“孝”的更高层次的意义不在于“事父”，而在于“事君”。所以，《礼记·大学》中

说：“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非孝也”。经过儒家的一番阐释发挥，

“亲亲”、“尊尊”的礼治原则融入了“孝”这一思想概念之中。“尊君”成了孝的

更高目标。尊君思想吸收了“孝”的精义，融伦理概念与法律概念为一体，不

仅成为西周法制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西周之后历代封建王朝法制的指导

思想。

但“以孝事君”还不是家族主义的最高目标。《礼记·大学》中说：“天下之

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

①
②
③
④ 《孝经·士章》。
《孝经·五刑章》

《孝经·三才章》。

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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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平”。实现“治国平天下”才是家族主义的最高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第一

步是“齐家”，怎样做到“齐家”，又怎样从“齐家”达到“治国平天下”呢？《礼记》

中说：首先要教“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

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① 民众能尊长养老，“孝以事亲，错诸天下，无所

不行”②。所以，《孝经》中提出：“以孝治天下”。而要做到“以孝治天下”，就必

须“以孝教民”，《孝经》中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

礼治思想产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是影响先秦法律思想的一条主线。经

儒家学派继承发展之后，又成为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一条主线。礼治思想

中的尊君思想，不仅为儒家所继承发展，也为法家所接受和发展，所以，尊君思

想是贯穿整个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一条核心线索。

第三节 儒墨道法诸家法律思想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王室衰弱，诸侯并起。

为了争夺天下，战争连年不断。宗法等级制逐渐崩溃，“旧日所以维系人心保

持秩序之风俗制度皆动摇崩坏，失其原有之效用。深思远虑之士，对此巨变之

原因与影响，自不免加以疑问批评，而提出抗议或补救之方。政治思想，于是

勃兴。”③ 在此历史大背景之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参加争鸣的各

种学派很多，影响比较大的有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等数家。其中，由孔

子创立的儒家学派，继承和发展了西周的礼治思想，提出了维护礼治、主张德

治、依靠人治的系统的政治法律思想，成为当时对法律思想贡献较多的学派。

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派提出了以“兼爱”为社会理想的法律思想。以老子、

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提出了反对礼治、法治，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法

律思想。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提出了主张法治、重视刑赏的法律思

想。

在先秦各种学派之中，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贡献最大的是儒、法两家。

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不仅代表着先秦法律思想的发展水平，而且为后世封建

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①
②
③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绪论，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礼记·祭义》。

《礼记·乡饮酒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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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儒家的法律思想

第一节 儒家学说的形成与发展

一、儒家学说的形成

儒家是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儒的起源很早，在孔子之前，

儒主要是指以“相礼”为职业的人士。孔子早期曾从事这一职业，所以，他创

立的学派被称为儒家。孔子聚徒讲学，开中国历史上私学教育的先河，也为

创立春秋战国时期最早形成的又是最大的一个学派奠定了基础。孔子晚年

整理《诗》、《书》、《易》、《礼》等古代文献，为儒家学说的传播提供了理论资

源。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辑的《论语》，记述了孔子的许多言论和创立学

派过程的若干事迹。《论语》是儒家学说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志。据专家研

究，《论语》讲“礼”７５次，讲“仁”１０９次，① 是研究儒家创始人孔子的礼学思
想和仁学思想的主要根据。《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若干弟子的言语行事。

《论语》一书是由若干片段的篇章构成的集合体，有的内容为孔子的弟子所

记，有的内容为孔子的再传弟子所记。《论语》的编订“当开始于春秋末期，

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②。

①② 杨伯峻：《论语译注》卷首，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６页。



二、儒家学说的发展

孔子去世之后，儒家分成了许多流派，各有特点，但又具有作为儒家的

共性。在儒家各派中，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丰富了孔子的德

治思想和人治思想的内容，成为战国中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及其弟子

编订的《孟子》一书，是儒家学说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孟子》一书在两汉

时已与《论语》并列相称，到五代后蜀时，又与《论语》等儒家经典同列为十一

经刻石。宋太宗时又加翻刻。南宋朱熹把《论语》、《孟子》和从《礼记》中抽

出的《大学》、《中庸》两篇合在一起，称为《四书》，进一步提高了《孟子》一书

的地位。明清时期，朝廷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

取，《孟子》一书的地位提高到了最高地位。战国末期的荀子继承和发展了

孔子的礼治思想，重新阐释了孔子、孟子有关德治和人治思想方面的内容，

表现了儒法合流、礼法统一的思想趋向，从而成为先秦儒家的又一个代表人

物。

反映荀子思想的《荀子》一书是儒家学说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标志。现存

《荀子》一书，汉代刘向校定为３２篇，称《荀卿新书》。《汉书·艺文志》称《孙
卿子》。唐代杨倞始为作注，重排篇次，另编目录，并改题为《荀子》，其名其

篇遂相沿至今。学术界一般认为此书的前２６篇为荀子亲自撰著，后６篇出
于荀子门人论述。《荀子》一书内容博大精深，涉及哲学、伦理、政治、法律、

经济、军事、教育、文学等许多领域，实为先秦儒家思想总结性的大著作。但

因荀子的“性恶论”观点和“重法”思想，与儒家的传统思想有违，所以从西汉

开始，荀子就不如孟子受重视，甚至被看成偏离儒家道统的异端。《孟子》一

书，在西汉时已置“博士”专门传授，与《论语》、《孝经》、《尔雅》同列“传记博

士”，东汉的赵岐又为之作注。而《荀子》一书则不受重视，直到唐朝中叶“编

简烂脱”，杨倞才为之作注。此后，《荀子》一书在宋、元、明、清各朝也均未受

到重视，并被贬为“大本已失”和“杂家者流”。“实际上，秦汉以后礼、法结合

的封建正统儒家思想并不完全是孔、孟原貌，从一定意义上说，反而开端于

荀况”。①

孔子、孟子和荀子是儒家学说形成发展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

是先秦儒家思想集大成的标志，也为秦汉以后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奠定了基

础。所以，我们了解儒家的法律思想，应当从了解孔子、孟子、荀子的法律思想

开始。

① 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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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孔子的法律思想

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昌平乡陬（邹）邑（今
山东曲阜南）人。他的祖先相传是殷商贵族，作为殷遗民于周初迁往宋地，成

为宋国贵族，后因宋国内乱而避居鲁国。孔子生于鲁国时，其家境已败落。孔

子少年丧父，很早就经历了严酷的生活磨练。所以，他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

鄙事”①。孔子２０岁左右时，做过鲁国当权贵族季氏的家臣，担任过管理仓库
和牛羊的小吏。３０岁左右时，已以通晓礼仪闻名，经常从事“相礼”的活动，并
开始招收弟子私家讲学。３５岁时，到过齐国谋求参政机会，初得齐景公赏识，
后因齐国的执政贵族不喜儒者学说，而未受重用，遂离齐返鲁，继续从事讲学

活动。５０岁以后，在鲁国先后担任过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但时间不长。
此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有关孔子思想言行的资料，流传下来的很多。其中，

以孔门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的《论语》，内容最为可靠。《左传》、《史记》中涉及

孔子的记述也比较可信。

孔子的法律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合为一体，这里我

们侧重从法学认识的角度去了解他的法律思想。

一、孔子的礼治思想

（一）孔子主张礼治的原因

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这是一个社会动乱不安的时期。周王室日益衰

弱，失去了控制各诸侯国的力量。各诸侯国的贵族为争夺权力和利益，不断

发动争斗或战争，臣弑君、子弑父等严重违反礼制的事件经常发生。孔子面

对社会上“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非常向往西周时期尊卑有等、贵贱有序、

长幼有亲、男女有别的礼治社会。为了救世，他提出了“为国以礼”② 的政

治法律主张。他希望各级贵族能用礼制和谦让来治理国家，认为“能以礼让

为国”③，各种社会问题就会得到很好的解决。只要各级贵族遵循礼制，互

相克制，停止争夺，就能重建像西周一样的礼治国家。这是孔子主张礼制的

基本原因。

①
②
③ 《论语·里仁》。
《论语·先进》。

《论语·子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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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子礼治思想的核心

西周的礼治思想是以“亲亲”、“尊尊”为核心内容的，孔子在继承西周礼治

思想的核心内容的基础之上，又提出了“仁”的概念。“仁”在《论语》中，有“孝

悌”、“忠恕”、“爱人”等多种含义。孔子从“仁”的概念出发，重新阐释了西周礼

治的基本思想。他要求人们用“仁”的精神去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在处理父兄

与子弟的关系时，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处理君臣关系时，做到“君使

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①；在处理一般的人际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② 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③。他把仁作为礼的内在精神看待，

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④人如果没有仁的精神，礼就没有什么用处。孔子

还把仁作为实现礼治的目标去追求，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⑤的观点。他认

为，只要人们都能遵循礼制，就能达到“天下归仁”⑥的境界。孔子以仁释礼、

纳仁入礼的观点，是孔子礼治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孔子继承和超越西周时期礼

治思想的主要表现。

（三）孔子礼治思想的具体内容

《论语》中“礼”字出现有７０余次，涉及到孔子礼治思想的许多方面。但
因《论语》的内容多是一些片段的谈话和行为的记录，没有系统地论述孔子

礼治思想的篇章，这使我们难以全面地去了解孔子的礼治思想。不过，根据

《论语》中有关礼的记述和议论，进行仔细地分析和整理，我们仍然可以把握

孔子礼治思想的内在精神和具体内容。孔子礼治思想的内在精神是“仁”，

前文已有说明。这里，我们分别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孔子礼治思想的具体

内容。

１有关礼的继承性的思想
孔子一生都向往西周建立的礼制。他认为，周代继承了夏、殷两个朝代创

造的礼制成果，建立了更加文明美好的制度，因此明确表示：“吾从周”⑦。他

不仅表示自己对西周礼制的向往和遵循之意，而且认为西周的礼是可以代代

相传下去的，所以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

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⑧ 在礼的继承性的问题上，孔子既注重

西周礼制的传承，也强调对夏、殷两朝的礼制有选择地继承。当颜渊问他如何

治理国家时，孔子回答说：用夏朝的历法，坐商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采用

①
②
③
⑧ 《论语·为政》。
《论语·雍也》。

⑤⑥ 《论语·颜渊》。
④⑦ 《论语·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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